附表4       

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

重大建设项目责任书
（教学、科研和实训类）

	项目名称
	
	立项编号
	

	项目建设单位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职务/职称
	

	项目预算金额
	人民币：         万元 

	项目建设期限
	年    月至      年   月

	项目建设地点
	校区       楼    区        房号（             实训室）

	责任书

1、 认真落实项目负责人的工作职责，加强项目组织管理和质量监控，确保项目建设达到建设立项要求；

2、 严格执行学校专项资金管理规定，合理计划安排好项目资金的使用，不浪费挥霍项目经费； 

3、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和学校有关规定，不擅自违反程序采购项目；
4、 恪守廉洁自律，不利用项目工作便利和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。不接受供应商或施工单位任何形式的馈赠、宴请和娱乐活动。
5、 接受项目的绩效评估，对项目的建设绩效负责。

	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

项目建设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日
	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

年   月  日


注：1、单项金额50万元及以上建设项目（项目特别重要的可以不到50万元）、单台价值20万元及以上贵重仪器设备购置项目，项目负责人须签订本责任书。

2、责任书一式三份，项目负责人、项目建设单位、实验实训管理中心各存一份。
